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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窗簾一律捲起（捲簾）或束好（布簾）。

6.上下學遵守交通安全及禮儀。

1.確實關鎖門窗。

2.班級牌下方懸掛之獎牌一律取下放置教室中。

3.放學後，七、八年級同學於17:30前應離校；九年級同學於18:00前應離校，班級有導師陪同除外。

6.外賓訪客入校至警衛室登記換證及著背心。

5.妥善保管個人錢財，避免遺失；貴重、新奇物品如非必要絕不攜帶來校。

3.靠操場側之教室（信義樓、和平樓）將外走廊掃除用具等搬入教室放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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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學生活動中心於16:30關閉。

4.教室蒸飯箱指派專人負責，於每日第二節下課時打開電源開關，並於第四節下課時關閉蒸飯箱電源。

5.蒸飯箱旁嚴禁放置易燃物品，開啟蒸飯箱時小心蒸氣；如有異常立即通知總務處修繕。

6.下課及午餐、午休時間請關燈，做好節能減碳。

7.用餐時間一律在教室內自己的座位用餐，用完餐後始可離開座位。

8.樓上班級嚴禁攀爬、倚坐在欄杆、女兒牆上。

1.確實關鎖門窗。

1.每日早上於06:30才可開啓校門讓學生入校，於06:50開啓往二樓鐵捲門。

2.校園教學區例假日（含國定假日）全部關閉。倘若有需求依借用學校場地申請辦理。

3.無遮陽之必要時，窗簾一律捲起（捲簾）或束好（布簾）。

8.課桌椅如有搖動、毀損，下課立即送交修繕室處理，若課桌椅零件掉落，一併送交處理。 

1.關鎖教室門窗。

1.輕聲慢步，禁止在走廊、樓梯間奔跑及大聲喧嘩，或在教室內追逐嬉戲及撞擊教室門及其他公物。

2.教室區（含走廊）嚴禁從事各式球類運動。

3.校區（含運動場）全面禁止打棒球。

2.關閉教室電燈、電扇之電源開關及取出冷氣儲值卡。

3.個人貴重物品隨身攜帶，或交由導師或學務處代為保管。

4.游泳池邊禁止奔跑、嬉戲，不得單獨入池，須經救生員及老師許可後才能下水。

5.班級幹部協助維持外堂課秩序，發現問題隨時報告老師處理。

6.開關窗戶時避免用力過猛，以免窗戶掉落，玻璃碎裂。

7.班級設施如：電燈、開關、電風扇、插座、水龍頭等，如有損壞，下課立即向總務處報修。

4.靠愛國東路側之教室（忠孝樓、仁愛樓）將外層窗戶關閉。

9.嚴禁從樓上丟擲瓶罐、垃圾、水及各式物品到樓下。

10.嚴禁攜帶違禁或危險物品到校，如：香菸、打火機等。

11.打掃時間，嚴禁同學打球、嬉鬧及作任何危險動作。

12.打掃時，嚴禁將掃具當作打鬧的工具，確實做好教室內外及公共區域之整潔工作。

4.禁止單獨在教室內逗留。

5.禁止在走廊、穿堂及操場跑道丟擲球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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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關閉電燈、電扇之電源開關。

安      全      守      則
1.進教室立刻將門窗全部打開，讓空氣流通；若天氣寒冷，則打開上層氣窗。

2.檢查教室各項設備是否完好，如有損壞立即向總務處報修。

3.開始整理環境，完畢即安靜自習或依導師規劃進行學習活動。

1.同學無故不在教室，副班長應立即至學務處通報，並於點名單上登記缺課。

2.同學因病須至健康中心(含體育課)，應由班級同學陪同前往，並立即知會導師。

4.課程需要使用工具、器械、化學品時，應遵守教師指導之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項。

5.教室前後門打開時注意避免因風吹而撞擊。

請張貼教室後面公布欄。若遇換教室時，
此[安全守則]留在原教室內，勿帶走。 


